
关于确认 2026 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

全校教职员工：

按照国税总局发布的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<个人所得税

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（试行）>公告》，现节选关键信息如下，请

全校教职工及时办理：

一、 每年 12 月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。

二、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分别是：

1、子女教育支出

2、继续教育支出

3、大病医疗支出

4、住房贷款利息支出

5、住房租金支出

6、赡养老人支出

7、婴幼儿照护支出

三、 专项附加税确认指南

1、2026 年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若无变动，只需在 2025 年基础上确认即可。

流程如下：



2、2026 年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若有新增，先做第 1 点中的一键带入，然后

返回到下图所示界面，选择框线内对应项目填报即可。

3、2026 年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若有减少，先做第 1 点中的一键带入，然后

按如下流程进入填报记录，选择对应项目作废即可：



四、 专项附加扣除附录

1、子女教育支出



2、继续教育支出

3、大病医疗支出



4、住房贷款利息支出

5、住房租金支出



6、赡养老人支出

7、婴幼儿照护支出


